附件1

2020年东莞市软科学研究项目（一般项目）申报指南

根据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资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东府办〔2016〕18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实际工作，现开展2020年东莞市软科学研究项目（一般项目）受理工作，特制定本申报指南。
一、申请内容
申报单位从《2020年东莞市软科学研究项目（一般项目）申报选题》中选择课题题目进行申报。
二、设定依据
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资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东府办〔2016〕18号）
三、资助标准
本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方式进行立项，课题如无单位申报则该课题作废。单个课题资助金额5万元，立项后一次性拨付；如验收结论为“优秀”则再给予延伸研究资助3万元。软科学研究项目（一般项目）不要求申报单位自筹资金。
四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是软科学研究机构或具有软科学研究能力的单位，有一支能胜任研究任务，学科结构和人员结构较为合理的研究队伍。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需熟悉东莞市情，具备与项目内容相应的理论知识和工作基础，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和组织能力，原则上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，在该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，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历的优先支持。项目负责人原则上每年只能承担一个软科学研究项目。
（三）申报单位必须从指定的《2020年东莞市软科学研究项目（一般项目）申报选题》中选择选题申报。一个单位原则上每年最多承担2项软科学研究项目。
（四）已在市级部门预算管理单位安排项目支出的同一项目，不得重复申报软科学研究项目。
（五）项目负责人应当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，申报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。
（六）已列入科研诚信异常名录的单位和人员，不得申报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七）课题研究报告最迟应于2020年11月5日前交付市科技局等待评审验收。
1

